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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长江水域船舶污染防治，保护长江水域生态环境，根据《安徽省长江船舶污染防治条例》和池州市政府《2023年共建长江安徽段航运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座谈会工作任务交办会议纪要》等法律法规、文件及省、市有关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相关规定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强化对长江水域船舶污染防治工作的领导，加大长江水域船舶污染防治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港口码头企业船舶污染物接收能力，压实免费接收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确保《条例》规定辖区内河船舶生活垃圾、靠港作业的内河船舶生活污水免费接收等要求的落地落实，实现船舶污染物产生、接收、转运、处置全链条闭环管理。
二、工作内容
（一）船舶污染物免费接收范围和实施主体
1.免费接收范围。青阳县辖区各港口码头靠港作业内河船舶生活垃圾、靠港作业的内河船舶生活污水。
2.实施主体。青阳县辖区各港口码头企业负责免费接收转运处置。
 从事船舶污染物接收的港口码头企业应当具备与其运营规模相适应的能力，建立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加强作业人员培训。从事船舶污染物接收的单位应当为固定接收设施、接收船舶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对接收活动实施动态监控。监控视频数据保存期限不少于三个月。
（2） 船舶污染物免费接收补贴对象和标准
1.补贴对象。对免费接收转运处置内河船舶生活垃圾、
靠港作业的内河船舶生活污水的青阳辖区各港口码头企业予以财政补贴。
2.补贴标准。依据第三方编制的《青阳县船舶污染物接收费用测算书》中建议船舶污染物接收费用为100元/航次标准和我县实际情况，暂按《测算书》测算费用的80%予以补贴，剩余20%由各港口码头企业承担，即对免费接收转运处置内河船舶生活垃圾、靠港作业的内河船舶生活污水的港口码头企业补贴80元/航次。
（三）船舶污染物免费接收补贴结算
自2023年10月1日起每季度由实施主体向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青阳站提交补贴申请材料，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青阳站会同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四大队一中队、县交通运输局依据“船E行”系统监控数据核定的船舶航次，共同对数据进行审核，审核后由县交通运输局支付至相关单位。
三、责任分工
1、县交通运输局负责根据上一年度（2024年根据前两年统计数据）实际补贴费用和《测算书》中测算的下一年度停靠船舶数量及补贴费用，编制年度财政补贴预算，做好补贴资金支付工作。
2、县财政局负责船舶污染物免费接收专项资金保障。
3、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青阳站、市交通运输行政综合执法支队四大队一中队依照职责负责对辖区船舶污染防治监督管理，督促指导港口码头企业建立船舶污染物免费接收等基础数据台账，并对数据台账和申请补贴资金进行审核。
4、港口码头企业认真落实免费接收转运处置主体责任，建立免费接收船舶污染物的船舶等基础数据台账（含船E行数据），按月向监管单位报送数据台账；同时对提供的相关数据准确性、真实性负责，不得虚报、冒领财政补贴资金。
5、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属于危险废物的船舶污染物及其预处理产物在岸上贮存、转移、利用、处置的监督管理。
6、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船舶生活污水在岸上转运处置的监督管理。
7、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船舶生活垃圾在岸上转运处置的监督管理。
8、各单位和属地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加强日常监督管理，适时开展联合监管行动。
